关于开展宜兴市2021-2023年已购未补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农村工作和社会事业办公室 ：
根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继续实施引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规范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苏农机〔2021〕28号）《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有关资金的通知》（苏财农〔2025〕32号、苏农计〔2025〕15号）等文件精神，经研究，开展2021-2023年已购未补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时间和补贴对象
2021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期间（以发票日期为准），全市范围内从事植保作业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按照定额标准进行补贴。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主要包括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植保作业组织、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组织、家庭农场等，对个人购置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不予补贴。同一个购机组织补贴上限为5台。
二、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根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财政厅《关于2021-2023年江苏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第二批）的通告》（苏农机〔2021〕27号）和《关于印发江苏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2022年第四批）的通告》（苏农机〔2022〕27号）实行。
江苏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
	序号
	大类
	小类
	品目
	分档名称
	基本配置和参数
	中央财政
  补贴额
  （元）
	备注

	
	
	
	
	
	
	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21日
	2022年12月22日至2023年12月31日
	

	1
	田间管理机械
	植保机械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10—20L多旋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10L≤药液箱额定容量＜20L；多旋翼；电动、油动、油电混动；电动须配置智能电池系统，含智能电池2组及以上；具有避障系统；具有RTK的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具有电子围栏
	6000
	4000
	通用类。
  1.多旋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是由两个以上旋翼（含两个）组成，并通过多个旋翼在空气中旋转产生升力和拉力实现飞行并进行施药作业的无人飞机。
  2.智能电池系统由智能电池和智能电池充电器组成，具备过充保护、过放保护、短路保护和充放电使用次数显示等功能。

	2
	田间管理机械
	植保机械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20—30L多旋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20L≤药液箱额定容量＜30L；多旋翼；电动、油动、油电混动；电动须配置智能电池系统，含智能电池2组及以上；具有避障系统；具有RTK的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具有电子围栏
	9000
	6000
	

	3
	田间管理机械
	植保机械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30L及以上多旋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药液箱额定容量≥30L；多旋翼；电动、油动、油电混动；电动须配置智能电池系统，含智能电池2组及以上；具有避障系统；具有RTK的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具有电子围栏
	12000
	8000
	


三、产品资质
为进一步提升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安全性、可靠性、适用性和先进性，所有申请补贴的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必须具备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资质采信认证机构颁发的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按照补贴额一览表的要求进行投档，并签订提交江苏省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试点生产企业承诺书。
四、办理时间
系统开放时间：2025年8月18日上午9点整；
申报截止时间：2025年9月15日下午17点整。
五、办理流程
（一）申请补贴。购机者自主通过“苏服办”手机App在线提交补贴申请，超出省下达资金额度30万元之外的机具由购机者本人向各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线下提出补贴申请。提交的申请资料包括：
（1）组织机构代码证或工商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2）购机发票原件及复印件；
（3）银行账号；
（4）1套包含产品型号、整机出厂编号（机身编码）、飞控编码的拓印膜，购机组织所购机具后台激活记录；
（5）不少于200亩的作业量证明（生产企业智能化管控平台作业数据证明）；
（6）操作人员培训合格证明；
（7）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财产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凭证；
（8）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证明材料；
（9）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管理制度体系材料；
（10）补贴对象承诺书。
线下补贴申请还需提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申请表和告知承诺书》。因购机者本人未及时提交补贴申请资料导致补贴申请无法受理的，后果由购机者本人负责。
（二）受理核验。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受理补贴申请，核对补贴对象条件，对补贴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对补贴机具进行核验。补贴受理完成后，出具补贴资金初审意见报市农业农村局。
（三）市级审核。农机主管部门进行形式审核，并进行补贴信息公示，将补贴资金结算审核意见报市财政部门。
六、相关要求
1、各镇（街道）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确保符合条件的机具应补尽补；
2、要加强对线下补贴申请的审核，不得重复申报；
3、已享受其他财政补贴资金的机具不予受理。

宜兴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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